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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月4日，教育部办公厅《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2001年9月1日，全国首部校内学生伤害事故的

地方性法规《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正式

实施 2002年6月17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颁布《杭州

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草案）一、案情简介

2001年12月7日下午3时，寒风瑟瑟，浙医二院的急诊室，冰

冷的病床上静静地躺着一位美丽的少女，床边呆呆站着的是

她年轻的父母，他们实在不愿意相信这突如其来的打击----5

小时前，女儿走完了14岁的花季，在学校的操场上永远地凋

谢了⋯⋯ 死者王睿君是杭州市景芳中学初二（4）的中学生

，活泼可爱、成绩优良，还画得一手好画。初一学校体检时

，王睿君被查出“心前区二级杂音”。家长得知这一情况，

立即带孩子到大医院检查，被告知没有发现心脏有器质性疾

病，这种情况多发于青春期成长阶段，不宜参加剧烈运动，

无需特定的治疗，青春期过后会不治而愈。当家长将“不能

参加剧烈运动”的医生证明交给班主任后，学校校医也向体

育老师开具了“王睿君因患心前区二级杂音避免参加剧烈运

动”的《体锻联系单》。 初二体检，王睿君的体检表“心脏

”一栏填写着“正常”。2001年12月7日，上午的第三课是体

育课，体育课的内容是“800米跑步和技巧”，王睿君也被要

求跑800米。就在上课后6分钟，王睿君跑步不到200米时倒在

了跑道上。等120赶到时，王睿君已经永远地停止了年轻的心



跳。浙二医院的《死亡证明书》注明死因为“心搏骤停”。

2002年1月7日，王睿君父母以人身损害赔偿为案由向杭州市

江干区人民法院起诉。家长认为学校对学生有监护管理之责

。学校明知王睿君心脏有疾病仍要求其进行800米跑步。体育

课王睿君已经向体育老师请假，但未获准。学校未尽监护之

责，导致悲剧发生。事发后，学校又在抢救王睿君生命时不

及时、措施不合理。因此，家长向学校提出人身损害赔偿，

要求赔偿抚养费、教育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共计41万元。 学

校辩称：王睿君初一体检“心前区二级”，自此在上体育课

受到了班主任及体育老师的诸如请假不用像其他同学那样书

面申请、跑步可以少跑几圈、不计时等等照顾。而王睿君在

初二体检时，身体状况正常，学校无权剥夺学生上体育课的

权利。800米跑步是热身慢跑，不属于剧烈运动。王睿君体育

课时也没有向体育老师请假。事发后，学校抢救及时、措施

得当。因此，学校对王睿君的死亡没有过错，但出于人道主

义愿意补偿5万元。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认为，学校对学

生在校期间负有管教的义务，但非民法原理上所确定的学生

之监护人。因此，原告认为景芳中学未尽监护之责，缺乏法

律依据。其主张的王睿君向体育老师请假未获准许的事实,证

据不足，不予采纳。景芳中学在2000年的体检中发现王睿君

有心前区二级杂音后，已通知家长，且在上体育课中，也对

王睿君予以了特别照顾。王睿君在热身慢跑过程中，心搏骤

停致死，期间，景芳中学的抢救行为是及时的，在此过程中

学校并无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并于2002年4月8日作出

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王睿君家长不服一审判决，

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王睿君参加的



体育课慢跑热身运动是学校正常的体育教学活动。虽然

在2000年的体检中曾发现王睿君有心前区二级杂音，景芳中

学已及时通知其家长予以转诊治疗，并在平时上体育课中给

予王睿君一定照顾。此后，没有证据表明王睿君不能参加正

常的体育活动，也没有证据表明当天王睿君曾向体育老师请

假，因此景芳中学对于王睿君参加体育课一般的慢跑热身活

动并无过错。王睿君在慢跑热身活动中突然心博骤停是突发

情况，并非学校管理上的过错行为所导致。其次，事件发生

后，景芳中学及时采取了抢救措施，包括老师、校医的即时

就地抢救、向附近景芳社区求援和向专业机构120急救中心求

救，以学校的现有条件和当时的情形来看，学校采取的这一

系列措施是及时的、符合应急常规的，并无不当之处。根据

上述事实，原审认定景芳中学在整个事件中不存在过错，不

应承担赔偿责任是正确的。2002年7月29日，作出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本案争议焦点一、学校是否属

于法定监护人 关于这个问题，法律界的争议由来以久。根据

我国民法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是其父母，只有父母丧失

监护能力或死亡时，才会出现其它几种法定的监护人人选。

法律并没有规定学校是学生的监护人。但也有学者认为，家

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发生一种委托监护的关系，使得监护权

发生了转移。笔者认为学校并不承担对学生的监护之责。监

护责任是一种严格责任，如果让学校承担几百个甚至几千个

学生的监护责任，显然有失公平。最近，经常有报道学校为

避免承担严格责任而限制学生的各项活动，如不组织春游、

外出参观学习等，尽量减少学生的课外活动。这显然不利于

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然而学校不承担监护责任不等于学校



不承担责任。根据我国《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

人保护法》规定，学校对学生负有教育、管理、保护的责任

，这也是在判断学校在学生伤害事故中是否有过错，是否应

当承担责任的依据。二、王睿君是否属于特殊体质学生 教育

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学校责任事故”中第

八款规定：“学校知道或应当知道学生有特异体质或特定疾

病，未给予相应注意，仍要求学生参加不适宜的活动的”。

上海市《上海市中小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学校

知道或应当知道学生有不适应某种场合或者某种活动的特异

体质，未给予必要的照顾”。 家长认为：从王睿君初一体检

“心前区二级杂音”结果、校医开给体育老师的《体锻联系

单》来看，王睿君属于具有特殊体质的学生。而且，学校是

事先明知这一情况的。学校则以初二体检“正常”为抗辩理

由，认为王睿君在事发时并不属于特殊体质学生。 代理人认

为：王睿君在跑步时死亡这一客观事实已经说明了初二体检

的错误。一个跑步200米多一点就会死亡的学生，怎么可能检

查出来心脏正常呢？加之，两次体检结果都写在同一张表上

，初一体检“心前区二级杂音”，清楚地写在前面，这是一

次极端不负责任的误诊！这个过错显然在学校方。学校怎么

可以拿一张由自己作出的错误诊断，作为抗辩理由呢？！ 另

外，从家长提供的学生证言、法院自行调查的学生证言、甚

至包括学校方提供的学生证言，都共同确定这样一个事实：

王睿君平时跑步时就“脸色苍白，手捂胸口，气喘嘘嘘”等

不同于一般学生的特殊迹象。 学校辩称在王睿君初二体检“

正常”的情况下，还在体育课给予“可以少跑几圈、不计时

”等照顾。既然是“正常”的学生，为什么还要特殊照顾呢



？这正是自相矛盾。 特别要指出的是二审判决将“正常的体

育活动”与“不适宜的活动”混为一谈。800米跑步哪怕不是

象学校所声称的是“慢跑热身”，而是激烈的800米跑步考试

，都是学校正常的体育教学活动。 因此，从初一体检结果、

平时跑步时出现特殊迹象和学校仍给予的特殊照顾三个方面

分析，王睿君属于特殊体质学生。而且，对于这种特殊体质

而言，跑步是“不适宜”的活动。学校是事先明知这一情况

的。 那么，对于王睿君这种特殊体质的学生，学校的过错表

现在哪呢？浙江经济生活频道的《给你说法》栏目采访体育

老师时，记者问：这样的运动量在你的估计中，她是应该能

够承受的吗？杨老师：我估计她（王睿君）两圈应该是能够

承受的。 平时，其他同学跑四圈，而王睿君只要求跑两圈，

因为在体育老师的估计中，王睿君应该能够承受。但这种估

计有没有医学道理呢？有没有尽到对一个未成年孩子该有的

注意义务呢？王睿君平时跑步时就“脸色苍白，手捂胸口，

气喘嘘嘘”，这些危险的迹象，显然没有得到体育老师应有

的足够重视。 正是因为这种错误的估计，体育老师安排王睿

君进行了与她特殊体质不相适宜的活动，直接导致了王睿君

在学校的跑道上死亡。三、王睿君体育课时有没有向体育老

师请假 本案对王睿君不同与一般健康同学的请假方式“可以

不通过班主任，直接向体育老师请假，而且不用书面假条”

，这一事实双方是确认无异议的。 家长向法院提供陈彩琴、

王晶、黄陈洁（注：同学）的证人证言均证明“王睿君跑步

请假只要站出列队和体育老师说一声即可。”同时，证人何

舒婷（注：同学）证明王睿君在体育课列队时，曾经对她说

感觉人不舒服，后就出列到体育老师面前去了。证人龚桢妮



（注：同学）也证明，体育课列队时看见王睿君出列，上前

和体育老师杨金花说话。虽然她们都没有直接听到王睿君和

体育老师之间的对话内容，但是，考察王睿君请假的特殊方

式、王睿君出列和体育老师说话的特定时间及王睿君在跑步

的过程中死亡的特定结果，不难看出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必然

的逻辑因果关系。因此，代理人认为可以推定王睿君在体育

课时向老师请假这一事实客观存在。四、学校在抢救王睿君

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 杭州市景芳社区医院离学校只有300米

的距离；杭州市邵逸夫医院距离学校也只有3分钟车程，学校

应当将受害人立即送至医院抢救，得到众多专业医生和专门

的抢救设备的救治。 但学校却只在一个校医的情况下对受害

人进行一般的抢救，而且没有任何抢救设备，连基本的氧气

供给也没有。同时，体育老师是骑着自行车到景芳社区医院

叫医生，医生只来了一个，而且只带了一个听筒。从王睿君

倒地至120到达施救相间二十几分钟，而这二十几分钟对奄奄

一息的王睿君来却说是非常宝贵的、是漫长的、是致命的！

因此，家长认为，学校抢救不及时、措施不得当，致使在盲

目地等待中让一个14岁的年轻生命白白死去。 对此，学校校

医辩称：“医疗原则规定，象这种心跳已经停止的病人是绝

对不能移动的，这种病人再移动的话就是我最大的错误。”

因此决定不将王睿君直接送至医院，而是等待120。但据代理

人了解根本没有“绝对不能移动”的医疗原则。因此，代理

人认为具有专业医学知识的校医在抢救中存在重大过错。 从

另一角度而言，如果校医所谓的“绝对不能移动”观点成立

的话，那么，事发后，体育老师将王睿君抱离跑道6米远，是

否意味着犯了最大的错误，直接导致王睿君死亡呢？三、律



师办案心得 作为本案的二审代理律师，脑海还深深印着花季

少女天真可爱的笑容，画的每一幅充满童趣和灵气的习作，

家长悲痛欲绝的表情和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母亲低声的饮

泣和父亲长长的叹息还尤在耳边，当面对学校不承担任何责

任的终审判决，心里的感觉是非常非常沉重的。 在代理这一

类学生（家长）告学校的特殊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过程中，笔

者感触最深的是：●取证难 在办案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最大

障碍，就是取证难。学生伤害事故多数发生在学校范围内，

老师和同学往往是最直接的目击证人。然而一般学生伤害事

故发生后，学校往往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企图掩盖真相，逃

避责任。当学校无法对事实作一个合理的解释时，家长只能

通过知情学生了解事实真相。然而在学生的心目中老师的形

象是很高大的，同时知情学生的家长特别有顾忌：现在自己

的孩子还在学校读书，出庭对学校作不利的证言，以后孩子

是否会受到学校不公正待遇。如本案的一个争议焦点问题“

王睿君是否请假”，事实上有学生看见也听见王睿君曾向体

育老师请假，然而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学生不愿出庭作证，最

后导致“请假”这一事实没有被法院认定。 本案在对三位知

情学生取证时，王睿君家长和笔者对其家长作了很大的思想

工作，为的只是能说出事实真相。但是，我们的取证工作还

是受到了很大的阻力，有学生告诉我们“老师叫我们不要乱

说话，不然会受到学校的处分”。为了让学生的证言更具有

信服力，我们还请了公证处的公证员对学生的证人证言进行

公证。然而法院还是采信了学校方提供的学生证言。 笔者觉

得北京有一学生告学校的案例是相当值得借鉴的，法院认为

应当给予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公平机会，排除一切干扰因



素，采取了中止审理的方式，等到所有作证学生都从学校毕

业后，才重新开始审理。结果，有一个学生站出来作了有利

证言，法院判决家长胜诉。鉴于此，家长向二审法院提出中

止审理的申请，但没有被采纳。●过错责任的认定 学生伤害

事故有其特殊性，侵权主体的特定性、受害主体基本上是未

成年人、尤其是侵权行为又是与学校的正常教学工作交错、

重合。如何判定学校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民法通则》只是

概括地以是否具有过错来认定责任，但对于如何判定何种情

况属于有过错是模糊的。而《教育法》、《教师法》、《未

成年人保护法》等其它相关法规都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没

有具体的界定规则。因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很大，权力

的过于集中，往往容易出现不公正的情况。 目前，教育

部2001年1月4日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只是讨论意见

稿，不具有法律适用效力。而上海市2001年9月1日生效的《

上海市中小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只是上海市的地方性法

规，对杭州市没有强制适用效力。对本案的过错认定问题，

笔者认为，以上两部法规均代表了更先进、更公正的立法方

向，法院应当站在寻求公平、公正的立场上，而非教条、僵

硬地适用法律。本案中，完全可以适用“特殊体质”的判定

规则，以确定跑步与王睿君死亡之间的法律因果关系。 所幸

的是，《杭州市中小学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有望在近期

出台，届时象王睿君这样的案件可以有更明确的过错认定标

准和赔偿标准，更好地防止校园伤害事故的发生和保护未成

年人的健康成长。四、立法建议 2002年6月17日，杭州市人民

政府法制办公室颁布《杭州市中小学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

》（征求意见稿）及该法案举行立法听证会的通告。笔者通



过对此类案件的亲身办案经历，对该份草案觉得还有缺陷的

地方，谈一点建议。●建议举证责任倒置 建议《杭州市中小

学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由学校首先

在学生伤害事故中就自己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主要是两方

面的原因： 一、举证能力的不均衡 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的

举证能力明显优于学生（家长），让学生承担过错举证责任

，显失公平。 首先，学校是规章制度、教学活动计划的制定

者和执行者，而学生往往是被动接受者。家长亦不可能事先

知道学校对自己孩子今天安排的教学内容和其它活动安排，

并与学校探讨可能出现的危险性。同时，家长也不可能对学

校所有的规章制度了解得清清楚楚。 其次，学生伤害事故发

生的地点具有特定性。事故多发生在学校校园内，其它象春

游等活动中即便不是在校园内，也是发生在学校教职员管理

和控制的范围内。而家长往往是事故发生后得到通知的，因

此，学校是最先知道，也是最全面了解情况的一方。 最后，

受害者都是未成年人，在法律上属于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

为能力人。学生的认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事故发生后

，在承受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惊吓的情况下，再让学生

及家长进行证据的保全和收集去首先证明学校的过错是很困

难的。 二、取证难 关于这点笔者在前面已经提到，学校出于

自身利益的考虑，隐瞒真相，推卸责任，家长要想从学校这

里取到对其不利的证据是不可能的。而了解真相的学生家长

又有顾虑，怕自己的孩子以后在学校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未成年人举证能力差和家长客观取证

环境难两方面衡量，为保证实体审理的公平性，应当规定由

学校承担无过错举证责任。●增加精神损害赔偿 《杭州市中



小学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草案）对学校承担赔偿的范

围作了明确规定，包括：医疗费、误工补助费、护理费、交

通费等；如果造成学生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用具费、残

疾生活补助费、残疾护理补助费等；如果造成学生死亡的，

还应当赔偿丧葬费、死亡补助费等费用。 对此，笔者认为，

草案中的赔偿范围还没有充分客观地反映学生及家长的损失

。众所周知，学生伤害事故不仅给学生造成物质上的损失，

还使受害者在肉体上、精神上承受一定的痛苦；尤其象本案

中，王睿君的死亡给其父母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

的解释》，对自然人因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可以向人民

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其中，人的生命权、健康权、

身体权是人格权利的主要内容。因此，笔者认为草案中还应

当依法增加精神损害赔偿。●条例的溯及力问题 在王睿君案

的审理过程中，我们得知杭州市的相关法规即将出台，曾向

法院提出为公正地处理本案，申请中止审理，等待新法规的

颁布。但《杭州市中小学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的草案出

台后，其最后一条规定：“本条例实施之前已经发生事故，

不适用本条例”。也就是说，新法规没有溯及力，只适用实

施之日起发生的学生伤害事故。 笔者认为这是立法上的遗憾

。实践中，还有很多已经发生的学生伤害事故，法院还没有

审结。新的立法既然代表更公正、更先进的方向，就应当在

正式出台后，适用已经发生但仍没有处理完毕的案件。借鉴

《上海市中小学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关于其溯及力的规

定：“在条例实施前，还没有处理完毕的依旧可适用本条例

”；教育部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草案）对溯及力



也是作了相同原则的规定。因此，建议《杭州市中小学学生

伤害事故处理条例》对法律溯及力问题作修订。五、不是结

尾的结尾 十四岁少女王睿君的遗体至今还存放在殡仪馆，8

个月的冷藏和保存费用已经近3万元。两级法院判决虽然已经

下来了，但孩子的死因还没有查清。在医学上“心搏骤停”

只是一种结果，并非死因，对什么原因造成心搏骤停法院避

而不谈，为查明真相家长不敢贸然火化。不知道王睿君的遗

体还要在冰冷的冷藏室存放多久，何时才能入土为安！ 王睿

君的父母都是下岗工人，活泼美丽的孩子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这次事故使得原本一个贫穷但温馨的小家庭变得家破人亡

。在承受痛失爱女的巨大打击后，背负着沉重的债务，他们

又不得不走上艰难的申诉之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